 安徽新华学院校园机动车驾驶人责任书

    为加强校内机动车的管理，维护交通安全秩序，增强机动车驾驶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，落实责任。特制订校园驾驶人交通安全管理责任书，请认真执行：
    1、驾驶员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及《安徽新华学院交通安全管理暂行规定》，服从管理，听从指挥。
    2、严禁酒后驾驶，疲劳驾驶、超速行驶等，确保出车安全。 
3、严禁在校园内练车，校内主次干道、学生活动场所等停放车辆，所有车辆一律停放在停车场或规定的停车位。

    4、机动车有序停放在停车场、区域停车位等停放场地，无人看管，请车主看护好自己的车辆，如机动车在校内损坏、丢失等校方概不负责。
    5、车辆进入校园时，须控制在时速20公里以内，禁止鸣喇叭，主动避让行人，杜绝发生交通安全事故。
    6、对车辆定期检查、维修和保养，使车辆保持良好状态，确保行车安全。 
7、自驾车的员工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，杜绝病车、手续不齐全车辆非法行驶。

8、 办理年度/季度/月度卡的车辆（校内经营户除外）校内违规停放达到3次/月、6次/季度、8次/年，第二年费用将上调20%；如超出该次数，将取消该车辆收费卡的办理，禁止进入校园。

9、校内经营单位（户）的车辆违规停放两次以上的（含两次），给予200元经济处罚；后每违停一次，给予200元处罚。情节特别严重的，禁止校内通行。

10、凡由于自身责任不到位，造成的有责安全事故，均由本人承担。

本责任书自签字后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